江苏省吴江实验小学太湖校区

融媒体工作制度 

为加强融媒体人才队伍建设，提升我校对外宣传力度，吴江实验小学教育集团爱德校区成立融媒体工作领导小组及融媒体工作小组并制定工作制度。

融媒体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组长
盛伏平





副组长  沈月华  沈国琴  邹忠亮  金苏华   王亮  俞小英 曾娴秋 钱婷
融媒体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信息员：钱婷

网评员：钱婷

微信团队
撰稿组






★孟禧禧
  柏辛夷  
韩晓茜
江 铃
   姜 雯
 卜雪
李雨昕
  饶文伟
   孙梦颖  
吴晓钰
叶海霞
韩紫薇





编辑组






★沈诚康     张健倩 
罗俊豪
 袁婷婷
  龚小霞 
彭慧娴  
陈锴
   朱仲一 
王旭丹
 徐倩茹
  施芳洁
 袁慧  徐士玉

程佩玟   周泓宵   沈  绮    朱  涛
（★为本组组长，负责本组成员具体安排）
汇总整理：钱婷




新闻网站
网站总负责：钮明明






教务：俞小英






教科：曾娴秋
德育：金苏华










后勤：王亮






摄影






马方刚、顾冰、沈诚康







审核：盛伏平  沈月华  沈国琴  邹忠亮  钱婷
附件1：

微信管理工作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充分发挥微信在对外宣传的积极作用，结合目前实际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微信管理及信息维护遵循统一管理、统筹规划、分工负责的原则。

第三条 微信是面向社会宣传，树立良好形象的重要平台。

第二章  管理机构及职责

第四条 由各组组长负责微信的日常管理工作，负责督促各组成员及时递交信息，微信的后台操作和信息发布。

第五条 微信信息供稿实行分工负责制，即由教务处、德育处、教科室和总务处等相关部门分别负责所属专业的信息提供；各部门须配合融媒体工作领导小组工作，对需求的资料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提供。

第六条  每周信息资料由各部门指定负责人提供给组长，由组长收集整理后交于钱婷审核，审核通过后方可发布。

第三章  内容要求及信息发布程序

第七条 微信发布信息应严格履行审核程序，未经审核的信息不得发布。

第八条 发布、转载有关信息必须遵守国家有关规定。涉密信息不得发布。

第九条 微信发布信息范围

学校的工作状态信息；

学校最新通知、公告；

重大活动、重大决策等信息；

由各部门提出，经上级领导批准发布的信息；

第十条 信息采编要求

1.各负责部门要确保信息的准确性、时效性和适用性。要注明信息来源，对于来源不明、内容不准确的信息不予发布；内容简洁、文字表达要清晰，尽量达到图文并茂。

2.图片采用JPEG格式，图片大小大于1MB小于5MB；上传视频不超过500MB，文件格式可采用avi、wma、mov、rm、rmvb、3gp、mp4。

第四章  微信管理

第十一条 任何人未经批准不得随意发布信息或更改微信资料。

第十二条 微信访问密码由钱婷负责管理，不得向任何部门或个人私自泄漏。

第十三条 微信是服务号，发送可以随时随地（建议工作日上午十点以后）。

第十九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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